会计学院研究生助学金评选办法（试行）
    为了帮扶经济困难研究生，保证评选研究生助学金工作的公平、公正和公开，特制定本办法。
第1条 每年学院定期公布研究生助学金的名称和额度，由全院研究生自行申报，并提交《家庭经济情况表》复印件；
第2条 学院根据申请研究生的材料逐一审核并按照家庭人均月收入的多少进行排序，同时酌情考虑申请研究生的家庭状况和在校成绩，确定入围名单，并公示五天；
第3条 公示完毕填写相应表格，上交学校公示后确定最后名单；
第4条 天健光华助学金按照1：1.3的比例先确定学校的入围名单，后由天健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确定最终名单；

第5条 评选材料若出现欺骗行为，将立即取消助学金资格，退还已发放的钱款，并扣减研究生综合测评的思想品德分5分；

第6条 本办法自2009年秋季入学的研究生开始执行，由会计学院研究生办公室最终解释。

